
山西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组织条例 

 

（2009年 6月修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认真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提高我校研究生

培养水平，保证学位授予质量，特制订本条例。 

 

第二章 组织机构 

 

第二条 我校设立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下面按学科设

立学位评定分委员会。 

第三条 学位评定分委员会的设置和调整由研究生院提出建议，报学校学位

评定委员会审批。 

第四条 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由学校有关领导、部分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委员

组成，其成员应具有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资格。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设主席 1

人，副主席 1-2人。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挂靠研究生院学位办公室）是

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的常设机构。 

第五条 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一般由 7-15 人组成，成员应具有教授职称，其

中来自博士学位授权学科的成员应具有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资格，其他成员应具

有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资格。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是所在学科所属学位评定

分委员会的当然委员。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设主席一人，秘书一人，负责学位评定

分委员会的日常工作。 

第六条 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的组成人选由研究生院提出建议名单，报学校

审批。学位评定分委员会的组成人选由研究生院与相关学科协商后提出建议名

单，报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批。 

第七条 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或分委员会作出重要决定或进行投票表决时，

出席会议的三分之二以上委员（表决通过申请学位人员名单时，为二分之一以上

委员）投赞成票，即可表决通过。 

 

第三章 职 责 

 

第八条 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的职责是： 

（一）审批学校各学位评定分委员会的设置和调整； 

（二）规划学科建设，审批申报新增学科专业； 

（三）制订学位授予及研究生指导教师任职的有关规定； 

（四）审定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名单和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名单； 



（五）通过学士学位获得者名单； 

（六）核准通过申请硕士学位人员名单，作出是否授予硕士学位的决定； 

（七）审核申请博士学位人员名单，作出是否授予博士学位的决定； 

（八）检查、评估学位授予质量，受理与学位工作有关的其它问题； 

（九）审批优秀博士、硕士学位论文； 

（十）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闭会期间，与学位有关事宜由学校学位评定委员

会主席决定，必要时可召开主席、副主席会议形成决议。 

第九条 学位评定分委员会的职责是： 

（一）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学科的初审、评估； 

（二）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的初审和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的推荐工作； 

（三）审核并表决所辖学科申请学士、硕士学位人员名单，并上报学校学位

评定委员会核准，初审通过所辖学科申请博士学位人员名单，报学校学位评定委

员会审核； 

（四）审批所辖学科硕士、博士研究生的培养方案和教学计划，检查其执行

情况； 

（五）推荐所辖学科优秀博士、硕士学位论文； 

（六）完成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布置的其它任务，受理所辖学科有关的学位

授予问题； 

（七）完成上级学位委员会布置的其它工作任务。 

 

第四章 任 期 

 

第十条 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成员任期均为二年，换届

时可连选连任。必要时各级学位评定委员会可根据需要按程序进行调整。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一条 本条例解释权归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 

第十二条 本条例从学校发文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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